沪崇港府〔2021〕67号                     签发人：顾晔华
关于呈报《港西镇2020年度经济果林

生态补偿实施方案》的请示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为切实加强港西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扶持经济果林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促进林业增效，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崇明区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工作考核办法（2019版）的通知》（沪崇农发〔2019〕64号）文件精神，结合本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特此请示。

附件：1.港西镇2020年度经济果林生态补偿金实施方案

2.2020年崇明区港西镇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明细表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党政办           2021年11月22日印发


2021年11月22日

附件1：

港西镇2020年度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港西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扶持经济果林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促进林业增效，根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崇明区经济果林生态补偿工作考核办法（2019版）的通知》（沪崇农发〔2019〕64号）文件精神，结合本镇经济果林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基本原则及发展目标

1.资源保护原则。根据本镇上年度森林资源监测结果，明确本年度经济果林资源保护目标，实现果林资源有效保存和占补平衡，确保经济果林面积不减少、资源不流失。

2.产业发展原则。通过运用科技创新手段，推进经济果林规模化、标准化生产，集约化，产业化经营，鼓励新增经济果林发展，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扶持产业龙头，达到进一步改良品种，提升品质，打造品牌的成效。

3.专款专用原则。镇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按实施方案统筹支配，专款专用于镇区域内经济果林的结构调整和改造提升等。奖励形式采用物化补贴、林果基地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形式。

二、补偿对象

适用于在本镇行政区域内农户、规模化重点企业、合作社，且已纳入崇明区森林资源管理范围的经济果林。

三、资金使用

将区对镇经济果林（已纳入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范围的）考核后下拨的2020年度补偿资金设立专项资金，实行专款专用，用于本镇区域内经济果林的保护、结构调整和改造提升。

（一）资源保护奖励

资源保护奖励占区下拨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资金的40%左右。农户、合作社的经济果林面积以2020年通过本镇年度检查，以经济果林的保存率为依据，进行奖励。

（二）整建制产业发展奖励

整建制产业发展奖励占区下拨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资金的60%左右。根据本镇林果产业发展实际，选择区域特色鲜明、基础条件良好的规模化重点基地开展以基础设施改造、果园环境提升、果品品质提升和品牌营销为主要内容的整建制推进工作。

1.基础设施改造。根据本镇林果产业发展实际，对区域特色鲜明、基础条件相对薄弱的规模化重点基地进行以农药仓库、农资仓库、农田围栏等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整建制打造工作，整体规划提升硬件设施、软件设施。

2.果园环境提升。为改善本镇果园形象，提升果园环境，保证果园农机具便于出入田间地头，对经济果林合作社进行果园环境优化建设，重点对果园内道路设施、沟渠、废弃物处置、垃圾分类等进行改善和提升。

3.促进品质提升。有效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以绿色增效、节本增效、提质增效为目标，减少化肥用量，通过物理防止措施和生态防治措施探索打造农药化肥减量使用的试验田。

4.加强品牌营销。依托产业龙头、合作组织、推广企业等专业性力量，开展多种形式的品牌推广活动，提升本镇特色林果品种的市场影响力和附加值。运用互联网、电商平台、招商平台等多种媒体进行推广和宣传，推荐参加各类高质量果品评比，提升知名度、知晓度。

（三）操作流程

1.择优扶持。本年度择优选取一家合作社进行整建制打造。结合本镇建设总体规划，合作社应符合总面积在100亩以上，经济果林面积50亩以上，有品牌效应，能充分发挥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和补偿资金的集聚效应。对本镇企业、合作社的择优选择，必须符合区域特色浓、基础条件良好、取得过相关荣誉称号、具有辐射带动作用、能解决所在地劳动力就业并通过绿色认证的优质企业。

2.组织公示与项目实施。对扶持企业、合作社名单进行公示，公示完成后确定项目实施内容并开展政府采购、组织项目实施等工作。

3.资金结算与拨付。由镇农技中心建立当年经济果林补偿项目相关台账。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乡镇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合作社进行统一拨付物化补贴物品，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基建按政府采购方式进行。

四、其他

本年度经济果林生态补偿资金由区财政统一拨付至港西镇人民政府。港西镇人民政府委派镇农技中心按照本实施方案对相关工作进行具体落实。

附件2：

2020年度崇明区港西镇经济果林

生态补偿金使用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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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内容

金额

（

元

）

备注

1

有机肥

150000

颗粒有机肥

1250

元

/

吨

×

120

吨

=

150000

元

涉及范围为面上

1000

亩

2

基础设施改造提升

218973

整建制基地配套

合计

368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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